
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电莱斯创新驱动战略，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与合作，特设立实验室开放基金，用以联合外部优势创新团队着力解

决基础薄弱、前沿空白的共性关键基础问题，加速推进下一代空管系

统的智能化进程。为规范和加强开放基金的管理，营造良好环境，激

励、凝聚和培养科技人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放基金课题的立项、审批和管理由重点实验室负责，

并报依托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备案。 

第二章 课题申请 

第三条 重点实验室根据实验室发展规划，每年制定开放基金课

题指南，公开或定向对外发布。 

第四条 开放基金申请者须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及以上技术职称。每个课题申请人每年最多可申请一个课题，作为负

责人承担的课题不得超过 1 项，作为负责人和参与人承担的课题总数

不得超过 3 项。 

第五条 申请者须按要求认真撰写申请书，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

性。申请课题应符合指南规定的研究目标与内容，学术思想新颖，立



论依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可

行，经费预算合理。 

第六条 每项开放基金课题的资助额度为 10-50 万元，对具有研

究前景的课题可滚动支持。鼓励研究人员自带经费，申请符合指南要

求的研究课题，来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第三章 课题实施 

第七条 开放基金管理程序包括课题申报评审、合同签订、中期

检查、结题验收等阶段。 

第八条 申报评审中严格审查申报单位资质、研究目标与内容、

技术创新性、研究计划、成果与指标等。评审实行打分制，择优确定

承研单位和团队。 

第九条 课题主要参与者（前三名）将作为实验室流动人员；研

究团队骨干成员须入驻实验室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并在合同中明确工

作时间，不能进驻实验室工作的团队不予支持。 

第十条 为促进实验室与课题承研团队之间的学术交流，实验室

指定每个课题对应的对接人，负责与承研团队的交互。课题承研期间，

课题负责人需赴实验室作学术报告不少于一次。 

第十一条 课题中期检查时需提交中期进展报告、阶段成果证

明材料（包括论文电子版、发表刊物复印件等）。检查合格的课题，

继续按原计划资助；检查不合格的课题，停止资助。无正当理由不提

交进展报告的课题，视为不合格。 

第十二条 课题资助经费主要用于与课题直接相关的支出，包



括：材料费、专用费、外协费、燃料动力费、事务费、固定资产折旧

费、管理费、工资及劳务费等。 

第四章 课题验收 

第十三条 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后 1 个月内，课题组向实验室提

交课题总结报告以及合同中约定的各项研究成果，包括论文样件（复

印件）、专利文件（复印件）、软件等。实验室组织专家组进行结题验

收评审，评审结果分为优秀、良好、通过、不通过四个等级，评为优

秀者，实验室将优先考虑下一轮资助；评为良好和通过者，按正常结

题；评为不通过者，不得使用余款，取消申请本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

的资格。 

第十四条 课题如无法按期完成或因其它原因需更改研究内容

或中断研究，须及时提出书面申请报实验室审批，在此期间课题经费

暂停使用。 

第五章 成果管理 

第十五条 开放基金资助所产生的研究成果由实验室与课题团

队所在单位共享。与开放基金课题相关的论文、专著、软件、专利等，

均应标注“空中交通管理系统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课

题，课题编号：XXXX”，或“Supported by States Key Laboratory of 

Air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and Technology，NO：XXXX”。未

标注的，检查、验收时不予认可。 

第十六条 专利、高水平论文（SCI、EI）等须将实验室作为第

一完成人的所属单位，并将实验室人员列为完成人或作者（排序前两位）。 



第十七条 研究成果的完成单位署名含有实验室的，需提前提

交实验室进行保密审查。 

 

 


